附件4：

黑河市2025年度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

承诺书
考生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人已仔细阅读招考公告、招录计划及报考指南，理解且认可其内容，遵守考试纪律，服从考试安排，并将按规定完成相关程序。

二、本人在资格确认期间所提供的信息和相关材料真实有效，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。

三、若因本人在报名时填写信息错误，与事实不符，造成不符合职位要求而被取消参加面试资格或录用资格，本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。

四、本人与所报考的职位不存在公务员法所列回避情形。

五、若本人报考职位需要进行体能测评，则本人应当在规定时间、地点，按照相关规定参加测评，若体能测评不合格或因个人原因不能参加体能测评，则本人自愿被取消参加后续考试录用环节的资格。

六、若本人报考职位在公布的录用计划中，有最低服务年限的要求，则本人被录用后自愿在该职位服务满相应年限，否则愿意承担相应后果。

七、本人保证以即将获得的最高学历（2025年应届毕业生）或已获得的最高学历（其他人员）进行报考。
八、本人保证在考试及录用期间联系方式畅通。

九、本人在笔试后任何环节不主动放弃相应资格，若因非主观原因放弃，需提前与公务员主管部门沟通，并出具本人签字的正式书面材料；若本人拒绝履行相关义务，或因本人在资格确认后的任何环节放弃相应资格导致考录资源浪费，考录正常秩序被扰乱的，可由负责考录工作相应环节的部门记录具体情节，并视情况记入公务员考试录用诚信档案，作为公务员录用考察的一项重要参考。

对违反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后果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考生姓名：

身份证号：

填写日期：

